
《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條例草案》委員會 

政府當局就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會議的事項作出的回應 

 
本文件載述政府當局就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互通系統)條例

草案委員會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會議上所討論的其中一些事項

作出的回應。 

 
(a) 暫時吊銷 / 取消醫護接受者 / 醫護提供者的登記 

 
2.  《 電 子 健 康 紀 錄 互 通 系 統 條 例 草 案 》 ( 條 例 草 案 ) 的
第 10(1) / 11(1) 條讓電子健康紀錄專員在載述特定的情況下，如合理地

懷疑 / 信納發生了某些事件，可暫時吊銷 / 取消一名醫護接受者的登

記，而第 22(1) / 23(1)條則是與暫時吊銷 / 取消醫護提供者登記有關的

相類條文。 

 
3.  在之前向法案委員會作出的書面和口頭回應中，我們已解釋不

特別在條例草案訂明讓醫護接受者 / 醫護提供者就暫時吊銷/取消其登

記作出“申述”的理據1。儘管如此，我們在二零一五年三月十三日法案委

員會的討論後，向法案委員會提出了就條例草案第 11 和 23 條的擬議修

訂(見立法會 CB(2)1035/14-15(01)號文件)，以訂明一名醫護接受者 / 醫
護提供者在電子健康紀錄專員就取消其登記方面作決定前，有機會可作

出申述。 

 
4.  至於暫時吊銷醫護接受者 / 醫護提供者的登記方面，有委員在

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進一步表示關注暫時吊銷時期不應是無期限，

而電子健康紀錄專員應在某時限內決定是否會進一步取消有關登記。我

們在會議中已相應地解釋，由於《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 章)第 70 條所

載述的要求(“凡無訂明或限制在某特定時間內辦理的事情，不得作不合

                                           
1 我們認為有需要同時保障醫護接受者 / 醫護提供者的利益和系統完整性及安全。我們預期電

子健康紀錄專員在行使其就暫時吊銷 / 取消登記的權力前，會適當地採取行政程序，向有關的

醫護接受者 / 醫護提供者索取資訊 / 要求澄清。電子健康紀錄專員須合理地懷疑或信納已經發

生了第 10(1) / 11(1) / 22(1) / 23(1) 條中所載述的情況。換言之，這很可能會是一個雙向、互動的

過程，在過程中有關的醫護接受者 / 醫護提供者會適時地獲通知其登記可能會被暫時吊銷 / 取
消，而他們可在電子健康紀錄專員作出最後決定前，向電子健康紀錄專員提供資訊或澄清。在某

些情況下，迅速地暫時吊銷 / 取消一名醫護接受者 / 醫護提供者的登記是有需要的。例如，一

名醫護接受者以他人的個人資料，冒認作另一名醫護接受者，又或者一名醫護提供者本身的電子

醫療紀錄系統發現受電腦病毒感染，而可能嚴重地影響其及互通系統的健康紀錄的完整無損。 

立法會CB(2)1215/14-15(02)號文件



理的延擱，並須每遇適當情況時辦理”)，在現時草擬的條例草案第 10
和 22 條下，電子健康紀錄專員不會不恰當地延長暫時吊銷的時期。儘

管如此，為求清晰，我們預備就條例草案第 10 和 22 條提出修訂，為暫

時吊銷的時期訂明一個時限。由於互通系統在技術上的複雜性，以及要

容許足夠時間解決觸發暫時吊銷的情況或評估進一步的取消行動是否

有充分理由，我們建議電子健康紀錄專員可暫時吊銷相關的登記，最初

為期不超過 28 日。如電子健康紀錄專員認為適當，可延長暫時吊銷不

超過 28 日一次。有關擬議修訂已以追蹤修訂形式載於附件，以作參考。

這些草擬的修訂或因應與律政司討論後加以完善。 

 
(b) 其他法律就電子健康紀錄所准許或規定的使用 

 
5.  條例草案第 29 條訂明，互通系統所載有關醫護接受者的資料及

資訊，可用於“任何其他法律所准許的用途”，亦可用於“任何其他法律

所規定的用途”。在上次的法案委員會會議中，有委員查詢有關第 29 條

的需要和其所涵蓋的用途。 

 
6.  依據第 1 章第 3 條，“法律”(law)指“當其時在香港施行的、在香

港具有立法效力的、實施範圍擴及香港的或適用於香港的法律、法例”。
因此，在第 29 條的“任何其他法律所准許的/所規定的”說法亦須據此解

釋。如我們在上次法案委員會會議中進一步解釋，因應第 25 條就資料

和資訊的用途所施加的、除了按第 26-29 條中所規定用途外的一般禁制，

第 29 條的作用是維持我們在任何時候的有效法律制度下就資料和資訊

的用途的現狀依據(換言之，這條文是用於避免阻礙這些用途)。這條文

因此是必須的。 

 
7.  第 29 條中“任何其他法律”所涵蓋的說明例子包括，《高等法院

條例》(第 4 章)第 41 和 42 條(訂明了法庭具有權力命令某人披露和交出

所管有、保管或控制的文件)、《死因裁判官條例》(第 504 章)第 12 條(訂
明了如死因裁判官認為某東西相當可能會在死因研訊中成為關鍵性證

據，可有權要求某人出示該東西(包括任何文件))，和《個人資料(私隱)
條例》(第 486 章)(私隱條例)(訂明了在危急處境下、為調查罪行等情況，

可在沒有資料當事人的同意下使用個人資料)。 

 
8.  由於香港的法律會隨著時間為處理不斷轉變的情況而演變，需

要法律的要求或准許以使用互通系統的資料和資訊的範圍(目的)也是可

變的。因此，在條例草案列明所有相關條例並不是切實可行的做法。在



草擬條例草案時，較為恰當的做法是條文只訂定一般性的原則，讓醫護

接受者載於互通系統的資料和資訊可用於“任何其他法律”所准許或所

規定的用途。再者，依據第 29 條的所有用途還會受到那些相關法律的

監管和保障不被濫用。而值得留意的是在私隱條例第 60B 條和海外有關

個人資料的使用的法例(例如澳洲、加拿大和英國)中，亦有相類寫法的

條文。 

 
 
 
食物及衞生局 
2015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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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有關暫時吊銷醫護接受者及醫護提供者的登記 

的擬議修訂 

(備註：擬議修訂載於以下條例草案的節錄，以紅色標示。) 

************************************************** 

10. 暫時吊銷醫護接受者的登記 

(1) 專員如合理地懷疑有以下情況，可暫時吊銷某醫護接受者的登記，

為期不超過 28 天的期間(第(1A)款另有規定除外)— 
(a) 有關登記的申請，不符合第 6(6)條； 
(b) 該接受者並無持有第 6(7)條指明的任何文件； 
(c) 該接受者違反 — 

   (i) 本條例的任何條文；或 
   (ii) 該項登記的任何條件；或 

(d) 該項登記可能損害互通系統的保安，或危害其完整性。 
(1A) 專員如認為適當，可向指明人士發出書面通知，將第(1)款的暫時

吊銷的期間，延長一段為期不超過 28 天的期間。 
(2) 專員在暫時吊銷有關登記後，須將以下事宜，以書面通知指明人

士 — 
(a) 該項暫時吊銷； 
(b) 該項暫時吊銷的生效日期；及 
(c) 該項暫時吊銷的理由。 

(3) 在某醫護接受者的登記被暫時吊銷期間 — 
(a) 訂明醫護提供者仍可向互通系統，提供該接受者的新資料或

資訊；但 
(b) 不得讓訂明醫護提供者透過互通系統，取得該接受者的電子

健康紀錄。 
(4) 專員在信納再沒有理由暫時吊銷某醫護接受者的登記後，須將以下

事宜，以書面通知指明人士 — 
(a) 專員的決定；及 
(b) 該項暫時吊銷的失效日期。 

(5) 在本條中 — 
指明人士 (specified person) — 

(a) 如有關醫護接受者是幼年人，而該接受者的登記申請，是由

代決人提出的 — 指該代決人； 
(b) 如有關醫護接受者年滿 16 歲，而專員認為該接受者無能力

給予參與同意，而該接受者的登記申請，是由代決人提出

的 — 指該代決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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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如屬任何其他情況 — 
   (i) 指有關醫護接受者；或 

(ii) 指有關醫護接受者的代決人，而該接受者的登記申請，

是由該代決人提出的。 

************************************************** 

22. 暫時吊銷醫護提供者的登記 

(1) 專員如合理地懷疑有以下情況，可暫時吊銷某登記醫護提供者的登

記，為期不超過 28 天的期間(第(1A)款另有規定除外)— 
(a) 該提供者違反 — 

(i) 本條例的任何條文； 
(ii) 根據第 51 條發出的《實務守則》的任何條文；或 
(iii) 該項登記的任何條件； 

(b) 該提供者不再在該項登記所關乎的服務地點，提供醫護服務； 
(c) 該提供者不再符合 — 

(i) 專員就連接該提供者與互通系統而指明的規定；或 
(ii) 專員就資料互通而指明的系統規定； 

(d) 該提供者的服務或業務的性質，不再與第 26 條指明的資料

及資訊的使用目的相符；或 
(e) 該項登記可能損害互通系統的保安，或危害其完整性。 

(1A) 專員如認為適當，可向有關醫護提供者發出書面通知，將第(1)款
的暫時吊銷的期間，延長一段為期不超過 28 天的期間。 

(2) 專員在暫時吊銷登記後，須將以下事宜，以書面通知有關醫護提供

者 — 
(a) 該項暫時吊銷； 
(b) 該項暫時吊銷的生效日期；及 
(c) 該項暫時吊銷的理由。 

(3) 在某醫護提供者(包括政府某政策局或部門)的登記被暫時吊銷期

間 — 
(a) 該提供者仍可向互通系統，提供登記醫護接受者的新資料或

資訊；但 
(b) 不得讓該提供者透過互通系統，取得登記醫護接受者的電子

健康紀錄。 
(4) 專員在信納再沒有理由暫時吊銷某醫護提供者的登記後，須將以下

事宜，以書面通知該提供者 — 
(a) 專員的決定；及 
(b) 該項暫時吊銷的失效日期。 

 
************************************************** 




